
A6 香港新聞 ■責任編輯：汪 洋 2015年10月20日（星期二）

10月19日(第15/121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10月21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1,620,280 （0.5注中）
三獎：$99,320 （43.5注中）
多寶：$20,89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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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佔」潑液襲11警 曾健超提堂
被控花槽附近拒捕 官批准押後至12月9日預審

「保港」「正義聯」：撐全體警員 兩「光復男」鬧錯母女判刑
官問「有冇膽蝦壯漢」

「正義」批《蘋果》報道屈李偲嫣

「七警」下月審 證人多同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7名警員被指於去年非法「佔中」

期間，涉在暗角毆打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律政司早前於案發一周
年，檢控現已停職的7名涉案警員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人罪，
其中一警更被加控一項襲擊罪。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法官
將案押後至11月17日再提堂，以轉介文件到區域法院，7名被告毋
須答辯並獲准保釋，其間不得與控方證人討論案情。控方共有33名
證人，事主曾健超為第一證人，其餘大部分為警察。
法庭於昨午2時半先處理「七警」案，並安排曾健超的襲警及阻差
案在一小時後處理。7名涉案警員依次為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總督察黃祖成（48歲）、觀塘反黑組主管高級督察劉卓毅（ 29
歲）、觀塘反黑組偵緝警長白榮斌（42歲）、觀塘反黑組警員劉興
沛（38歲）、東九龍刑事總部偵緝警員陳少丹（31歲）、九龍城刑
事偵緝警員關嘉豪（32歲）及觀塘反黑組偵緝警員黃偉豪（36
歲），7人穿着整齊西裝，列隊由正門進入法院大樓。
7名涉案警員同被控一項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傷人罪，指他們

於去年10月15日，在中環龍匯道政府大廈泵房東變電站外，意圖令
曾健超（40歲）身體受嚴重傷害。而陳少丹更被加控於同日，在中
區警署的接見室7號房內襲擊曾。
7名被告昨由曾於警隊任職的大律師鍾偉強代表，而律政司則派出

資深大律師、副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出任主控。
鍾大狀表示雖然各被告現已停職，但大部分控方證人為警察，工

作上或有來往需要，故除了1,000元保釋金外，裁判官將各人的保釋
條件定為不得與控方證人討論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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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三十六(ｂ)條：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
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三十六(ｂ)條：襲擊、抗拒或故意阻撓在正當執行
職務的任何警務人員或在協助該警務人員的人

條文

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十七(ａ)條：以任何方式非法及惡意傷害任何人或
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嚴重傷害

條文

違反香港法例第二百一十二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
四十條：任何人因普通襲擊而被定罪，即屬犯可
循簡易或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反水貨客」示威者於今年3月
「光復屯門」行動期間，一度誤將一對拖篋買書的母女當成水貨
客，上前大聲指罵她們，致4歲女童受驚大哭。警方事後拘捕其中
兩名示威者，兩人早前承認在公眾地方作出擾亂秩序行為罪，昨
於屯門法院分別被判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監禁一個月、緩刑一
年。裁判官指兩人欺凌弱小的行為可恥，反問如果對方是一個彪
形大漢「唔知你仲有冇膽去欺負佢」。
兩被告依次為中三學生郭賀彬（16歲）及電腦維修員陳寶基
（47歲）。郭的代表律師求情時指郭操行良好，獲學校頒發進步
獎，現已深切反省及後悔。而陳的代表律師則指陳讀書少、想法
單純，因一時魯莽而犯案。

1判120小時社服 1監禁緩刑
水佳麗裁判官判刑時指法庭不能容忍欺凌弱小的行為，又指兩

人行為對整個社會的氣氛造成影響，需警惕兩人及社會需要尊重
別人。水官指郭本質不壞，相信他已汲取教訓，希望他明白做事
不能衝動、不顧後果，判其接受120小時社會服務令。而由於陳
的報告指他沒有品格不正常，毋須監管，亦因膝蓋傷患不宜進行
服務令，水官判其監禁一個月，緩刑一年。
案情指今年3月8日，郭在屯門鄉事會路一帶截停一對拖篋經過
的母女，指婦人走水貨，陳與其他人加入罵戰，4歲女童受驚大
哭，婦人報警求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杜法祖）「熱血公民」（熱狗）成員周敏
於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來港期間，於政改簡介會會
場及李飛下榻的酒店示威，反對「8·31」決定被拘控。他早前承
認兩項參與非法集結罪，經審訊後再被裁定一項拒捕罪罪成，昨
於荃灣法院被判240小時社會服務令。裁判官本來指判監是適合
的刑罰，但聽取求情後決定以服務令處理。
報稱學生的「熱血公民」男成員周敏（22歲），被控於去年9月1
日於亞洲國際博覽館兩次參與非法集結，以及於同日晚上在灣仔港灣
道瑞安中心抗拒警務人員。裁判官指3項控罪均屬嚴重，周拒捕時令
兩名警員受傷，有案例顯示判囚是適合的刑罰，以保護警察。但考慮
辯方的求情信、報告正面，裁判官終判最高時數的社會服務令。
辯方求情時呈上多封由教會、中學老師、前同事等撰寫的求情

信，指周關心社會、樂於助人，過往做大量義工工作，如探訪獨
居長者等。又指今次只是一時衝動的個別事件，望法官考慮周無
案底、年輕及背景良好而輕判。

控罪指曾健超於去年10月15日，在龍和道隧道頂花槽上，將膠樽內
的液體潑向龍和道，令11名警員因而被液體潑中，涉嫌襲警。未

幾，曾再涉嫌抗拒在花槽上和花槽附近制服他的4名警員。

辯方準備文件 申押後控方反對
曾健超昨暫時毋須答辯，控方將傳召26名證人，全為警務人員。代表
曾的大律師麥嘉汶申請把案件押後6星期作預審，遭控方反對。辯方反駁
律政司花一年時間作檢控，有充足時間作準備，故認為辯方申請押後準
備文件的要求不為過。最終裁判官批准辯方申請，將案件押後至12月9
日作預審，其間曾准以300元現金作擔保。
曾健超昨日由外籍大律師麥嘉汶代表，外籍律師韋智達及大律師黨友
陳淑莊亦陪同曾出庭。曾健超在庭外感激傳媒及香港市民的支持，但指
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方便透露太多，只想表達16個字「尋求公義，
勇敢面對，政治打壓，不屈不撓」，他其後在大批撐黃傘的支持者及傳
媒包圍下登上的士離去。

「七警」同日提堂 與曾緣慳一面
而被指在非法「佔中」期間，涉嫌在暗角毆打曾健超的七名警員，昨
日亦於同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兩宗案件提堂時間只相隔一小時。惟
七警在提堂後分批乘坐兩部私家車離開時，曾健超才到達法庭，雙方
「一出一入」相隔少於一分鐘，故未有碰面。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杜法祖）公民黨成員兼社工曾健

超，涉於去年10月非法「佔中」期間，在龍和道隧道頂花

槽上，將膠樽內的不明液體潑向龍和道，令11名警員因而

被液體潑中，涉嫌襲警。未幾，曾再涉嫌抗拒在花槽上和花

槽附近制服他的4名警員，事後被控一項襲警及4項拒捕

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裁判官應辯方申請，將

案件押後至12月9日作預審，其間曾健超獲准以300元現金

保釋候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七警
與曾健超昨日先後提堂，引來雙方支
持者到法庭外聲援，當中包括「保衛
香港運動」發起人傅振中、「正義聯
盟黨」主席李偲嫣及「旺角鳩嗚團」
常客。藍黃兩個陣營曾因爭用示威區
發生推撞，在警方調停下迅速平息，
整日兩批人大部分時間都只是隔空對
罵。
七警與曾健超昨分別於下午2時30
分及3時30分於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但早在中午時分，約20名「保衛香
港運動」成員已在法院門外集結，他
們高舉中國及特區旗幟，高叫「嚴懲
暴徒，還我法治」等口號。傅振中指
反對派有人「賊喊捉賊」，扮受害者
及扮可憐，並稱「佔中」黑手仍逍遙
法外。他同時讚揚警隊在「佔中」79
日期間的專業精神，成員又播放歌曲
及鼓掌，以示支持警察執法。
較後時間，「正義聯盟黨」主席李
偲嫣連同十多名市民到場加入，眾人
沒有身穿聯盟黨的制服，李偲嫣指是
以普通市民身份參加集會，並稱有人
特意請假到場支持警察。李偲嫣帶領
群眾高呼「不怕屈壓、最愛警察」等

口號，指警隊受盡打壓仍不怕屈辱為
市民執法，因此支持警隊，她又指信
任法庭會作出公平判決。傅振中及李
偲嫣都分別強調不只是支持七警，而
是全體警員。
警方分別在法院門前以鐵馬隔出3

個區域，傅振中及李偲嫣等人在左面
的空間，傳媒區在中央，而另外其他
十多名支持警察的市民在右邊區域。
約下午1時30分，有手持黃傘的市民
出現，部分是「旺角鳩嗚團」的常
客，他們首先在法庭對面行人路叫
囂，以粗言穢語與傅振中及李偲嫣等
人對罵。

一度推撞 警速分隔「藍黃」
及後該批「黃絲」欲使用法庭外右
側示威區，指「無理由左右兩邊都是
藍絲」，而警方則解釋指區域使用權
是先到先得。「黃絲」堅持己見並與
警察理論，更與示威區支持警察的示
威者對罵，一度出現推撞，警方迅速
分隔兩批人，情況混亂。最後警方勸
支持警察的示威者讓出區域，該批示
威者合作離開，同時宣佈和平散去，
而「黃絲」則進佔示威區，最高峰時

有約30人，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李
卓人及張國柱曾到場聲援。
「黃絲」使用右側示威區後，與左
側的傅振中及李偲嫣等人隔着傳媒，

持續用揚聲器對罵，其間曾有「黃
絲」到左側示威區挑釁，因而有零星
衝突。最後在七警及曾健超先後離開
法院後，兩批人逐漸散去。

雙方控罪、最高刑罰及條文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杜法祖 )
「七警」及公民黨成員曾健超昨日
同日提堂，雙方的代表大狀亦「壁
壘分明」，代表七名警員的大狀同
樣為警察出身、於新地貪污案代表
新地老臣子陳鉅源的大律師鍾偉
強。曾健超的律師團隊則包括多位
「黃絲」大狀，包括曾助黃之鋒成
功申請人身保護令的外籍大律師麥
嘉汶、外籍律師韋智達及曾的大律
師黨友陳淑莊。
代表「七警」的大律師鍾偉強曾

加入警隊，官至總督察，後來以警
隊獎學金攻讀港大法律學位，並於
1987年取得大律師執業資格。鍾擅

打刑事案，曾為新地貪污案中的新
地老臣子陳鉅源，及藝人謝霆鋒頂
包案代辯，執業逾25年的鍾曾兩度
在公開法庭獲法官讚賞打官司技術
超卓。鍾昨被問及會否在案件開審
後繼續代表「七警」時表示「唔
知，淨係知今次」。
代表曾的外籍大律師麥嘉汶為香

港大律師公會執行委員會及國際事
務委員會委員。麥在去年非法「佔
領運動」期間，曾成功助「學民思
潮」召集人黃之鋒向高院申請人身
保護令，令警方須立即釋放黃。麥
亦在2012年的南丫島撞船事故調查
委員會聆訊中，代表港燈一方。

七警大狀曾當差 曾健超團隊「很黃」

「熱狗」周敏拒捕 判最高時數社服令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李自明 ) 公民黨成員曾健超在去
年非法「佔領」期間，涉嫌向警員潑淋不明液體，早前
被起訴傷人及襲擊罪，曾健超竟倒過來聲言拘捕是「政
治打壓」。「民主思路」召集人湯家驊昨日不點名批評
稱，「佔中」最重要的口號是「愛與和平」，並於公民
抗命後接受法律制裁；但當面臨法律制裁時，他們竟反
過來質疑是「政治打壓」，偏離了「佔中」最初精神，
這不可能是「政治打壓」，大家應該對香港的法律制度
有信心。
7名警員日前被起訴涉嫌毆打曾健超，曾健超同日因涉

嫌襲警及拒捕被起訴，反對派旋即宣稱起訴屬「政治檢
控」。湯家驊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律政司不應於同日
檢控曾健超和7名警員，「任何事都有先後緩急之分，絕
無『同日檢控』及『同日提堂』的必要。律政司應盡量避
免有政治考慮，否則市民會質疑當局偏幫警員。」

當初稱接受制裁 今屈打壓
就「佔領」者不斷借「政治打壓」作「擋箭牌」，湯家

驊不點名批評稱，「佔中」最重要的口號是「愛與和
平」，並於抗命後接受法律制裁；但當面臨法律制裁時，
他們竟反過來質疑是「政治打壓」，偏離了「佔中」最初
精神，「今日很多人講毋忘初衷，這是可圈可點，大家做
得出就應該接受法律制裁；若行為超出『愛與和平』，更
不可能是政治打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李自明 )《蘋果日報》昨日報道
稱，「正義聯盟黨」主席李偲嫣到東區裁判法院，旁聽
7名警員涉嫌在去年「佔領」期間毆打公民黨成員曾健
超期間，涉嫌在庭上拍攝被趕出法庭。「正義聯盟黨」
昨晚發表聲明直斥《蘋果日報》報道誤導失實，「老
屈」李偲嫣「在庭上拍攝」及「被趕出法庭」。該黨強
調，李偲嫣獲邀到庭外了解後，很快便返回法庭，她從
無被扣查及被檢控。
《蘋果日報》昨日報道聲稱，李偲嫣在庭上旁聽期
間，被旁聽者投訴於庭上拍攝，最終在庭警多次要求
下，李偲嫣被趕離法庭。「正義聯盟黨」其後反駁《蘋
果日報》誤導失實。

「正義聯盟黨」副主席蔡克健昨晚發表聲明澄清
說，庭警在開庭前提醒旁聽者，緊記將手機調校至靜
音或關機模式，並不准於庭內拍攝，因此，李偲嫣將
手機調校至靜音，並趕快回覆一個重要訊息，但身坐李
偲嫣背後的先生突然大叫：李偲嫣在影相；庭警考慮到
快將開庭，為免打擾審訊，遂邀請李偲嫣到庭外了解事
件，李偲嫣很快便返回法庭旁聽。
蔡克健批評，《蘋果日報》報道誤導失實，「報道中
直指李偲嫣『在庭上拍攝』，又質疑她『被趕出』法
庭，但隻字不提李偲嫣安然沒事返回法庭旁聽，為此，
《蘋果日報》的報道全屬誤導。《蘋果日報》與『黃
絲』向來是『老屈』的好拍檔。事實上，在場傳媒都目
睹李偲嫣向庭警展示手機內沒有法庭相片後，李偲嫣很
快便返回庭內旁聽。」蔡克健質疑，《蘋果日報》試圖
再借失實報道，打壓力撐香港警方的李偲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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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衛香港運動」、「正義聯盟黨」到場聲援7名警員。 記者彭子文攝

▲7名警員到東區裁判法院應訊後離
開。 記者彭子文攝

▶曾健超在東區法院遭大批
傳媒包圍。 記者劉友光攝

■「黃藍絲」一度出現推撞，警方迅速分隔兩批人。 記者莫雪芝攝


